
叶城县 2026 年跨省就业一次性交通补助

叶财振字〔2026〕85号

叶城县人社局：

根据上级文件《关于提前下达 2026 年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

村振兴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》（喀地财振〔2025〕6 号）（新财振

〔2025〕24 号）的通知，现拨付你单位 2026 年自治区财政常态化

帮扶资金预算指标 300 万元。该项资金纳入转移支付预算执行资

金，在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执行。收入列 2026 年政府收支分类科

目“1100231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转移支付收入”、支

出列入 2026 年一般公共预算功能科目“2130505 农林水-巩固脱贫

衔接乡村振兴-生产发展”。具体要求如下：

一、你单位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中央常态化

帮扶资金的精神和自治区党委、地委、行署相关工作安排，按照

帮扶资金管理办法，切实落实绩效管理要求，管好用好帮扶资金，

加快资金拨付进度，充分发挥资金使用效益。

二、你单位在收到资金指标文件后，不得以任何理由挪用、

挤占和滞留资金，不得变更资金用途和扩大使用范围。

三、你单位要严格按照帮扶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用途安排使

用资金，坚决杜绝用于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负面清单事项，要加

强对项目管理工作的指导，将资金尽快落实到具体项目，避免资

金闲置，加强项目实施的跟踪调度，督促加快工作节奏，尽快发

挥财政资金效益。

四、你单位严格落实资金项目信息公告公示制度要求，对资

金年度使用计划、支持项目、建设内容、补助标准、资金来源及

额度等按规定程序进行公告公示，主动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。



五、你单位要严格按照《中央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管理办法》

财农〔2026〕10 号，及时报送财政资金使用情况跟踪反馈单。

附件：1.叶城县 2026 年跨省就业一次性交通补助资金分配表

叶城县财政局

2026 年 1 月 28 日



叶城县2026年跨省就业一次性交通补助资金分配表

单位：万元

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建设内容 项目实施地点 项目金额

资金来源

备注

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（万元）

巩固拓展
和乡村振

兴

以工代
赈

少数民
族发展

欠发达
国有农

场

欠发达
国有林

场

欠发达
国有牧

场

债券资
金

地县资
金

其他资
金（社
会资金
、帮扶
资金
等）

合  计 300.000 

1
叶城县2026年

跨省就业一次

性交通补助

项目总投资：300万元

建设内容：为1500名跨省稳定就业3个月以上务工人员发放一次性交通

补助，每人不超过2000元。对黑龙江省、吉林省、辽宁省、广东省、

海南省、广西壮族自治区、山东省、江苏省、安徽省、上海市、浙江

省、江西省、福建省务工人员给予2000元的交通补助；对北京市、天

津市、河北省、山西省、内蒙古自治区、河南省、湖北省、湖南省、

重庆市、贵州省、四川省、云南省、西藏自治区、陕西省、甘肃省、

青海省、宁夏回族自治区务工人员给予1800元的交通补助。

叶城县各乡镇

（区）
300.00 3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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